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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基隆律師公會第 30 屆第 17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13年 5月 29日下午 7 時 30分整 

地點：基隆律師公會會館 (基隆市信義區東明路 159號 2樓) 

      使用 Google meet 應用程式舉行線上視訊會議 

會議主席：鄭理事長曄祺 

出席：李常務理事蕙君、吳常務理事文君、辛理事佩羿、周理事碧雲、

陳理事俊文、游理事開雄、蔡理事志揚、彭常務監事傑義、陳監

事雅萍、黃監事雅羚。 

列席：林秘書長立捷、吳秘書長恆輝 

請假：陳理事炎琪 

1、主席宣布開會及致詞 

2、確認第 30屆第 16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。 

3、會務工作報告： 

1、 113 年 4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止，收入金額為 255,030 元，支出

金額為 461,234元。 

2、 本月退會計有戴英妃、吳啟豪、湯應欽等 3 位特別會員。截至

113 年 5 月 29 日理監事會召開前為止，本會一般會員人數 50

名、特別會員人數 538名，共 588名。 

3、 自上次會議召開會後至本次會議召開前為止，申請跨區執業律

師計有賴成維、吳孟玲、周宛蘭、劉秉森、呂承璋、陳銘釗、

陳俊豪等 7 位律師。申請停止跨區計有鍾添錦、葉曉宜、施銘

權、林耀泉、康皓智、王品媛、游文華、李榮林、呂承璋等 9

位律師，截至 113 年 5月 29日止總跨區人數共 158名。 

4、 本會積極向基隆市政府爭取調高律師輪值法律諮詢酬金，並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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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 年 4 月 30 日獲悉將調高法諮酬金數額，自 6 月 1 日起酬金

由每次$1000 元調高為$1500 元。 

5、 全國律師聯合會與本會合辦「2024 全國律師盃軟式慢速壘球邀

請賽」於 113 年 5 月 25 日舉行，各律師公會與司法機關共計

15隊報名參加，活動已圓滿順利完成。 

6、 全國律師聯合會轉知臺灣高等法院 113 年約聘辯護人公開甄選

簡章，本會業以電子郵件轉知會員並同時登載於公會網頁及

FB。 

7、 公平交易委員會函知為瞭解數位時代國際競爭法的最新執法狀

態，訂於 113 年 5 月 7 日(星期二)下午(2 時 30 分至 4 時 10

分)舉辦「歐曼數位市場法的背景、規範重點與影響」專題演

講，本會業以電子郵件轉知會員並同時登載於公會網頁及 FB。 

8、 全國律師聯合會稅法委員會與台北律師公會稅法委員會主辦及

台灣法學會稅法委員會協辦，訂於 113 年 5 月 17 日(星期五)下

午 14:00-17:00 假本會會議室舉辦<稅法沙龍系列-稅法沙龍第

37 回>三角貿易之課稅問題之課程，本會業以電子郵件轉知會

員並同時登載於公會網頁及 FB。 

9、 全國律師聯合會轉知經濟部國際貿易署訂於 113 年 5 月 22 日舉

辦「國際貿易糾紛案例解析研討會」，本會業以電子郵件轉知

會員並同時登載於公會網頁及 FB。 

10、 全國律師聯合會轉知社團法人亞太公私合夥建設（PPP）發展協

會辦理 113 年「亞太 PPP 專業職能訓練班」訓練計畫，本會業

以電子郵件轉知會員並同時登載於公會網頁及 FB。 

11、 全 國 律 師 聯 合 會 轉 知 華 沙 律 師 公 會 （ Warsaw Bar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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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ssociation）將於 2024 年 5 月 23 日至 24 日舉辦第 7 屆當代

律師公會論壇，本會業以電子郵件轉知會員並同時登載於公會

網頁及 FB。 

12、 桃園律師公會函知於 113 年 5 月 18 日 (星期六 )上午

9:00~12:00 假桃園律師公會舉辦在職進修「民事訴訟證據證明

力之判斷」課程，本會業以電子郵件轉知會員並同時登載於公

會網頁及 FB。 

13、 全國律師聯合會環境法委員會與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訂

於 113 年 5 月 14 日(星期二)舉辦「氣候與人權:國家減量目標

氣候憲法訴訟」講座，本會業以電子郵件轉知會員並同時登載

於公會網頁及 FB。 

14、 全國律師聯合會能源法制委員會訂於 113 年 5 月 15 日(星期三)

下午 14:00-17:00 假本會會議室舉辦「先進電力系統技術概

論」講座，本會業以電子郵件轉知會員並同時登載於公會網頁

及 FB。 

15、 新竹律師公會函知與法律扶助基金會新竹分會訂於 113 年 5 

月 18 日、113 年 6 月 15 日分別舉辦「由 CRC 觀點談家事法

庭-兒童權利理念與實踐」及「你說我聽-從兒少觀點來談台灣

兒童表意權和各項兒童人權落實現況」課程，本會業以電子郵

件轉知會員並同時登載於公會網頁及 FB。 

16、 全國律師聯合會人權委員會、司法改革委員會、刑事法委員會

及刑事程序法委員會與台北律師公會司法改革委員會、刑事程

序法委員會及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訂於 113 年 5 月 17 日

（星期五）下午 18:30-20:30 假思享森林咖啡共享空間，共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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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

月份 

主辦《求其生而不可得？台灣殺人案件背後被遺棄的世界》思

辨沙龍，本會業以電子郵件轉知會員並同時登載於公會網頁及

FB。 

17、 全國律師聯合會憲法訴訟實務委員會、憲政改革委員會與陽明

交通大學科技法學院、台北律師公會憲法委員會訂於 113 年 5

月 15 日(星期三)下午 18：30-21：00 假本會會議室共同合辦

「言論自由已過時？AI 世代網路平台的言論監理」言論自由沙

龍，本會業以電子郵件轉知會員並同時登載於公會網頁及 FB。 

18、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送 113 年約聘辯護人公開甄選簡章報名延

長至 113 年 5 月 17 日，本會業以電子郵件轉知會員並同時登載

於公會網頁及 FB。 

19、 全國律師聯合會轉知台灣刑事辯護律師協會訂於 113 年 6 月 1

日、15 日分別舉辦「主詰問與異議」及「反詰問」之課程，本

會業以電子郵件轉知會員並同時登載於公會網頁及 FB。 

113 年每月申請跨區/停止跨區(以會計師入帳核算) 

*註: 上次總跨區人數+申請跨區-停止跨區=目前跨區人數 

 申請跨區 停止跨區 

人數 

(人) 

預繳費用 

(元) 

無需退費 

人數 (人) 
已請款且退費 

人數及金額 

請款待退費 

人數及金額 

一月 11人 41,600 元 11 人 3人(1,600 元) 2人(3,600 元) 

二月 4人 18,400 元 1人 0人 2人(8,000 元) 

三月 7人 24,400 元 4人 0人 0 人 

四月  3人 7,600 元 5人 2人(6,800 元) 3人(7,200 元) 

五月      

六月      

七月      

八月      

九月      

十月      

十一月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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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月      

合計 25人 92,000元 21 人 5人(8,400元) 7人(18,800元) 

*註:上揭會計帳與會議紀錄之人數、金額差異係因二者入帳期間及跨區期間不同 

4、會議執行報告 

前次提案討論事項 決議 執行情形 

1、 自上次會議召開後

至本次會議召開前

為止，申請加入一

般會員計有許澤永

1 位律師，請審

查。 

同意入會。 業已於 113 年 5 月 2

日核發會員證書及會

員證。 

2、 基隆地方法院函請

本會推薦第 23 屆

刑事補償事件求償

審查委員會委員 1

名，推薦人員為

何? 

本會推薦陳雅萍律

師。 

業已於 113 年 5 月 2

日將推薦名單函覆該

院。 

3、 下次理監事聯席會

議 (30-17)會議舉

行之時間?請討論? 

訂於 113 年 5 月 29

日晚上 7 時 30 分採

用 Google meet 應用

程式舉行線上視訊會

議。 

已於 113 年 5 月 29 日

晚上 7 時 30 分使用

Google meet 應用程式

舉行線上視訊會議。 

5、監事會報告：公會帳務經查無誤。 

6、討論事項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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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有關高雄律師公會有意願向本會提出合作意向，應如何辦理？

(鄭曄祺理事長提案) 

決議：同意授權理事長處理。 

2、 下次理監事聯席會議(30-18)會議舉行之時間?請討論? 

決議：下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訂於 6 月 26 日晚上 7 時假基隆餐廳

舉行實體會議。  

3、 本會會務人員 113 年度端午節績效獎金，應如何發放，提請討

論。(鄭曄祺理事長提案) 

決議：授權委由秘書處依同仁績效發放。 

7、臨時動議： 

捌、散會 

            紀錄：朱思樺 

            主席：鄭曄祺 


